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
尊敬的客户：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风险事故时或者达到

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我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人身保险具有保障功能，可以用于为人们的生

活进行长期规划。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购买人身保险产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填写投保书之前认真阅

读以下内容：

一、请您确认我公司及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

请您确认销售我公司产品的机构是否持有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兼

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同时确认销售人员是否持有《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如需要查询销售人员的销售

资格，您可以拨打我公司客服电话 95581、4007795581，拨打我公司保险产品代理销售银行客服电话或登录保险

中介云平台查询（https://www.insurcloud.com.cn）。如要了解我公司其他信息可登录网站（www.abchinalife.com）。

二、请您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人身保险产品

请您根据自身已有的保障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多数人身保险产品期

限较长，如果需要分期交纳保费，请您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稳定的财力长期支付保费，不按时交费可能会影响

您的权益。建议您使用银行划账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保费。

三、请您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请您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公告、招贴画等宣传材料视同为保险合同，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向您提供相关保

险产品的条款。请您认真阅读条款内容，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免赔额

或免赔率的计算、申请赔款的手续、退保相关约定、费用扣除、产品期限等内容。您若对条款内容有疑问，您可

以要求销售人员进行解释。

四、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有犹豫期的有关约定。保险产品犹豫期为投保人收到保单并书面签收之日起

15 日内，当地监管机构有特别规定的，以监管机构规定的时间为准。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在犹豫期内，您可以

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但应退还保单，我公司除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成本费以外，应退还您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

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会有一定的损失。我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

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要求销售人员或我公司客

服人员予以解释）。

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一）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我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

果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我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我公司可能

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

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二）如果您选择购买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您应当详细了解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除情

况，包括初始费用、买入卖出差价、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资产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

要求销售人员将投资连结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

性，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

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可能赢利或出现亏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

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三）如果您选择购买万能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万能保险产品通常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最低

保证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资金。您应当详细了解万能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

保单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万能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万

能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您要承担部分投资风险。我公司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只能代表一个月的投

资情况，不能理解为对全年的预期，结算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资金，不针对全部保险费。产品说明书或保险

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不

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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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七、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我公司。您

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

品。

八、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请您注意产品特性和条款具体约定

健康保险产品是具有较强风险保障功能的产品,既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也有费用补偿性质的。定额给付性质

的健康保险按约定给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是否获得其他医疗费用补偿无关；对于费用补偿性质的健康保险，我

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可能会相应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渠道所获的医疗费用补偿。请您注意条款中是否有免赔额或赔

付比例的约定、是否有疾病观察期约定。如果我公司以附加险形式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产品，请您注

意附加健康保险的保险期限应不小于主险保险期限。

九、为未成年子女选择保险产品时保险金额应适当
如果您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保险产品，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应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

关规定：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各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被保险人死亡时各保险公

司实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按以下限额执行：对于被保险人不满 10 周岁的，不得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对于被保险

人已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的，不得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但投保人已交保险费或被保险人死亡时合同的现金

价值；对于投资连结保险合同、万能保险合同，为投保人已交保险费或被保险人死亡时合同的账户价值；合同约

定的航空意外死亡保险金额；合同约定的重大自然灾害意外死亡保险金额均不计算在上述限额之中。其主要目的

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道德风险；同时，从整个家庭看，父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支柱，以父母为

被保险人购买保险，可以使整个家庭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投保时，您填写的投保书应当属实；对于销售

人员询问的有关被保险人的问题，您也应当如实回答，否则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为了有效保障自身权

益，请您在投保提示书、投保书等相关文件亲笔抄录、签名或确认。

十一、请您配合我公司做好客户回访工作
我公司按监管规定开展客户回访工作，一般通过电话、电子化、信函和上门回访等形式进行。为确保自己的

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您应对回访问题进行如实答复，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立即提出，要求我公司进行详细解释。请

您投保时准确、完整填写地址、邮编、常用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以便我公司能够对您及时回访。

十二、请您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

或其他证据，可向我公司反映（客服/投诉电话 95581、4007795581）；也可以向我公司保险产品代理销售银行反

映（可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农业银行 95599、兴业银行 95561），或向当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或保险行业协会）

投诉（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 12378）；如发生保险纠纷，还可向当地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置委员会

申请调解。调委会是保险纠纷调解处置的专门组织，作为第三方，调解消费者与保险公司之间的纠纷（广东客户

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反映纠纷事项或申请调解：1.拨打 4009-888-188 热线电话；2.使用“广东正和消保中心”微

信公众号；3.发送电子邮件至 gd_zhxb@126.com；4.邮寄书面信函或亲自到访至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 181

号星寰国际商业中心 T2 办公楼 15 楼 02、03、04 单元）。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为了您的自身利益，请出险后及时报案通知我公司。

十三、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我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请您扫描二维码查看，也可至农银人寿官方网站

（www.abchinalife.com）“信息披露-专项信息-偿付能力季度披露”查看我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风险综合

评级等信息。

投保人声明：

在填写投保书之前，本人已经认真阅读且完全理解《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内容，并亲笔签名确认。

投保单号码：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